附件
	[bookmark: _GoBack]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职能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

	序号
	单位
	内容

	1
	生态环境建设局
	1.贯彻落实国家、市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生态环境政策、规划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并监督实施重点区域、流域生态环境规划和水功能区划。经管委会授权，对经开区重大经济和技术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重大经济开发计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2.承担中共北京市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牵头组织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评估。
2.贯彻落实国家、市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生态环境政策、规划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并监督实施重点区域、流域生态环境规划和水功能区划。经管委会授权，对经开区重大经济和技术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重大经济开发计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3.负责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牵头组织协调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的调查处理，参与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和预警工作。会同综合执法局指导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4.负责协调推进经开区污染减排目标落实。组织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落实排污许可证制度并监督实施。按照市级要求实施总量控制的任务和目标。
5.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实施大气、水、土壤、噪声、光、恶臭、固体废物、化学品、机动车等的污染防治管理。组织指导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承担经开区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具体工作。
6.指导协调和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监督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重要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破坏恢复工作。
7.负责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监督实施辐射安全相关政策、规划、标准。协调配合辐射环境事故应急处置。对废弃的放射源、放射性废物处置进行监督管理。
8.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和信息公开工作。落实国家、市生态环境监测制度和规范、相关标准。配合建设和管理生态环境监测网。会同有关部门统一规划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站点设置，按要求组织实施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温室气体减排监测、应急监测。按要求组织对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调查评价。
9.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配合相关部门落实碳排放工作政策措施。按要求组织落实清洁发展机制等相关工作。
10.负责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组织协调。组织中央、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情况的整改落实。
11.组织指导和协调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推动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12.负责组织开展生态环境监督检查。
13.落实机动车排放污染防治监督管理相关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机动车尾气排放执法工作。
14.承担经开区河长制办公室具体工作，推进区级河长令林长令落实。统筹加强河湖管理范围内水污染、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工作。
15.组织实施本市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严格实行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控制，推广加大再生水利用。
16. 组织编制水务发展等规划并协助推进落实。
17.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洪水内涝应急处置工作。
18.组织建设城乡生活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和污泥处理处置工作。加强对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情况监督管理和绩效考核。会同有关部门规范污泥的处理处置及综合利用。
19.组织开展水土流失防治。管理、保护与综合利用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组织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20.依职权协同组织管理河流、湖泊等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调查、鉴定评估、赔偿磋商、提起诉讼及修复监督等工作。
21.组织编制公园发展规划，承担管理范围内绿化美化工作，指导、监督公园管理，负责公园、绿地资源调查和评估工作。负责对管理区域绿地的裸露地面进行绿化。
22.负责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作。
23.指导公园、绿地等有关管理机构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加强宣传引导。
24.依职权协同组织对涉及城市绿化、陆生野生动植物等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调查、鉴定评估、赔偿磋商、提起诉讼及修复监督等工作。

	2
	经济发展局
	1.落实“十四五”规划、经开区碳达峰实施方案，做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进能源节约和能效提升，推进可再生能源替代，提高绿色电力应用规模。
2.推进新建建筑及新建供热项目优先采用新能源供热或采用新能源耦合常规能源供热推进将碳排放管控要求纳入现行重点用能单位管理制度，推动重点用能单位落实节能降碳管理要求。推进清洁生产促进有关工作，推动节能、降耗、减污、增效。对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对使用温拌沥青的项目适当予以支持。
3.严格管控高毒高风险农药及助剂，推广应用高效低风险农药，提高使用者科学安全用药意识和水平。

	3
	财政审计局
	1.统筹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经费预算安排，做好生态环境相关领域资金保障工作。加强项目储备与资金使用管理，相应加大区级财政投入力度。
2.推进区属国有企业使用新新能源车辆，鼓励政府采购项目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使用低VOCs含量产品。

	4
	行政审批局
	1.对新增涉气建设项目执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控制生产和使用高VOCs含量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建设项目。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开展碳排放核算评价，严格控制新建项目碳排放水平，推进新建建筑及新建供热项目优先采用新能源供热或采用新能源耦合常规能源供热。
2.推进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对重点行业排污许可证质量开展常态化审核。
3.按照要求做好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登记工作，加强信息管理。

	5
	城市运行局
	1.配合相关部门促进能源节约和能效提升，推进可再生能源替代，提高绿色电力应用规模，推进新建建筑及新建供热项目优先采用新能源供热或采用新能源耦合常规能源供热，推进锅炉使用单位通过新能源利用、深度低氮改造等工程措施开展提级改造。
2.推进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持续提升绿色出行比例。落实国家和北京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相关工作，引导市民积极参与低碳出行与垃圾分类等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3.推进公交、环卫、包车客运、渣土运输等领域车辆新能源化，推进行业内非道路移动机械新能源化。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协调电力公司依规协助建设单位做好施工工地电动机械用电增容报装工作。
4.推进行业企业开展绿色升级。动态更新重污染应急减排清单。对标空气重污染应急环保绩效评级要求，督促本行业企业实施治理改造、管理升级等措施。
5.开展道路清扫保洁,推进城市道路机械化作业。
6.落实市级要求，制定实施交通噪声缓解年度治理计划。

	6
	规自分局
	1推进构建生态廊道和城镇建设相互交融的空间格局，落实国家和北京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相关工作。
2.推进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块信息与生态环境部门共享，配合开展土壤污染调查报告评审。

	7
	开发建设局
	1.落实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条例，推广绿色建筑，改扩建项目、新建工业建筑、新建民用建筑执行相应绿色建筑星级标准。推广超低能耗建筑，推进公共建筑节能绿色改造。推进构建生态廊道和城镇建设相互交融的空间格局，落实国家和北京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相关工作。
2.落实工地扬尘控制规范和标准，加强建筑垃圾管理，落实渣土运输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环保管理，推进新能源车械使用。督促各类施工企业落实绿色施工各项要求，推广基坑气膜等先进技术。配合市级部门做好施工扬尘视频监管系统平台功能优化完善工作.
3.对施工工地使用的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台账、检测报告等材料开展定期检查，并开展抽检，检查和抽检结果定期与相关部门共享。
4.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推进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块信息与生态环境部门共享，配合开展土壤污染调查报告评审。完善对未利用地的监督管理。

	8
	商务金融局
	1.推广新能源车辆，新增和更新的轻型商超配送车80%为纯电动或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动轻型商超配送车新能源化。协助落实《关于本市五环路内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优先通行的通告》，向新能源载货汽车提供通行便利。
2.对生产、销售环节的车用油品、氮氧化物还原剂、车用油品清净剂等产品质量开展监督抽查，加强实际使用环节的柴油抽检。督促加油站和储油库在夏季错峰装卸油，引导加油站出台鼓励夜间加油的措施。
3.按照市级部署，对生产、销售的含VOCs产品开展抽检。推进本行业使用含VOCs产品源头替代.
4.对标空气重污染应急环保绩效评级要求，督促重点行业企业实施治理改造、管理升级等措施。

	9
	综合执法局
	1.依据分工，组织开展贯穿全年的环境问题专项执法，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10
	信息技术局
	1.推进行业企业开展绿色升级、清洁生产审核、环保技术改造升级、“一厂一策”精细化治理、绿色诊断，完成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创建及一般制造业企业疏解退出提质。
2.动态更新涉气企业全清单、应急减排清单。对标空气重污染应急环保绩效评级要求，督促重点行业企业实施治理改造、管理升级等措施。
3.推进行业企业使用含VOCs产品源头替代。推进国家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示范建设。推进探索行业内企业碳足迹核算。
4.推进行业内企业按照土壤污染防治方案,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监测、结果评价及风险防控。推进关停退出工业企业原址用地筛查。

	11
	生物和健康局
	1.推进行业企业开展绿色升级、清洁生产审核、环保技术改造升级、“一厂一策”精细化治理、绿色诊断，完成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创建及一般制造业企业疏解退出提质。
2.动态更新涉气企业全清单、应急减排清单。对标空气重污染应急环保绩效评级要求，督促重点行业企业实施治理改造、管理升级等措施。
3.推进行业企业使用含VOCs产品源头替代。推进国家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示范建设。推进探索行业内企业碳足迹核算。
4.推进行业内企业按照土壤污染防治方案,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监测、结果评价及风险防控。推进关停退出工业企业原址用地筛查。

	12
	智能制造局
	1.推进行业企业开展绿色升级、清洁生产审核、环保技术改造升级、“一厂一策”精细化治理、绿色诊断，完成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创建及一般制造业企业疏解退出提质。
2.动态更新涉气企业全清单、应急减排清单。对标空气重污染应急环保绩效评级要求，督促重点行业企业实施治理改造、管理升级等措施。
3.推进行业企业使用含VOCs产品源头替代。推进国家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示范建设。推进探索行业内企业碳足迹核算。
4.推进行业内企业按照土壤污染防治方案,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监测、结果评价及风险防控。推进关停退出工业企业原址用地筛查。

	13
	汽车和新能源局
	1.推进行业企业开展绿色升级、清洁生产审核、环保技术改造升级、“一厂一策”精细化治理、绿色诊断，完成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创建及一般制造业企业疏解退出提质。
2.动态更新涉气企业全清单、应急减排清单。对标空气重污染应急环保绩效评级要求，督促重点行业企业实施治理改造、管理升级等措施。
3.推进行业企业使用含VOCs产品源头替代。推进国家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示范建设。推进探索行业内企业碳足迹核算。
4.推进行业内企业按照土壤污染防治方案,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监测、结果评价及风险防控。推进关停退出工业企业原址用地筛查。



